宜蘭縣政府文化局
97年「公共藝術實務講習」活動簡章
一、計畫目的

為增進各興辦機關承辦人員對公共藝術的認識，建立正確觀念並熟悉操作程序，提升公共藝術行政能力與專業知能，另配合新版公共藝術設置辦法之發布實施，特規劃本訓練課程，介紹公共藝術觀念、範圍與形式，說明公共藝術設置程序、相關法令，並學習編製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。

二、辦理單位

主辦單位：宜蘭縣政府文化局

承辦單位：文化局視覺藝術科 
三、參與對象：本縣各機關學校公共藝術業務相關承辦人員

四、上課時間：97/10/29 (星期三)上午08：45-12：10
五、上課地點：宜蘭縣政府文化局3樓第一會議室。（宜蘭市復興路二段101號）
六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課程者，核予公務人員或教師研習時數3小時。
七、報名方式：名額50位，免費報名，一律採電子郵件報名。
 (一）報名簡章可至宜蘭縣政府文化局網（http://www.ilccb.gov.tw）活動專題網站下載。

（二）請於10月20日至10月27日填妥報名表e-mail至chuj0304@mail.e-land. gov.tw。請務必傳送報名表檔案（請用附件檔案方式傳送），勿貼於email內文中。

（三）傳送報名表後，將收到回覆之e-mail，始完成報名手續。若傳送後兩天內未接獲e-mail通知，請務必電洽協會確認，以確保參加之權益。

八、報名表（詳附件）

九、注意事項

（一）因名額有限，將以報名先後次序做為優先取捨之依據。

（二）以上內容主辦單位保有臨時異動之權利。
十、課程內容

	時間
	課程名稱
	講 師 (暫定)

	08:30-08:45
	報到（文化局3樓第一會議室）

	08:45-09:10
	開幕式
「文建會2008年美國公共藝術參訪」經驗分享


	呂春山-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局長

巫習民
-文化局視覺藝術科公共藝術承辦人



	09:10-10:00
	公共藝術作設置案例分享
	陳國棟

-大進國小 總務主任



	10:00-10:10
	休息

	10:10-11:20
	公共藝術設置辦法解析暨
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書編製
	林志銘
-中華民國公共藝術教育發展協會理事長

	11:20-12:10
	公共藝術作設置實務綜合座談
	陳世訓（引言人）
-文化局視覺藝術科科長
潘勁瑞
-東光國中美術教師、宜蘭縣公共藝術審
 議委員會委員
林志銘
-中華民國公共藝術教育發展協會理事長
陳國棟

-大進國小 總務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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